附件1 ：

2020春（专科、专升本）实践课程、毕业实习工作进度表

	完成时间
	工作内容
	完成单位
	备注

	2021年12月23日前
	制定各专业完成实践和毕业实习实施方案，实习题目或选题方向
	各办学学院
	办学院可根据各专业需要调整时间，但2022年4月30日前应完成实习工作成绩评定工作

	2021年12月23日－2022年3月25日
	确定毕业实习选题

指导学生完成毕业实习工作
学生撰写实习报告
	校外学习中心

学生
	

	2021年12月25日-2022年3月25日
	学生通过平台上传实习报告，


	学生

(逾期未上传终稿者中途不得补交，顺延至下一批次)
	

	2022年3月10日-4月25日左右
	评阅学生毕业实习报告和成绩评定，并将成绩送网络教育教学服务部
	各办学学院

校外学习中心
	

	2022年4月20日-5月5日
	成绩查询并复核
	校外学习中心、学生，成绩复核的学习中心必须按要求提供成绩查询表（见附件5）
	


